
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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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2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的意见 
 

 

 根据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 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规章制

度的相关规定,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第四届监事会

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

案》 ,第四届监事会对公司《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发表意见如下: 

监事会认为: 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符合当

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，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得到了有效执行，在公司经营

各个流程、各个环节中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用，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

常进行，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。公司编制的《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

价报告》全面、客观、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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